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表12-3-0(111年度)綜稅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版號：103LYQ30701192025

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應納稅額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

第1分位 1327019 0 0 0 0 0.00 0.000

第2分位 1327019 0 0 0 0 0.00 0.000

第3分位 1327019 3886852 3 0 5 2.52 86.043

第4分位 1327019 21965712 16 11 21 5.83 35.2217

第5分位 1327019 340252206 86 48 205 1294.50 504.87256

合      計 6635095 366104770 3 0 21 587.63 1065.0055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*100 / 平均數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二、本表以應納稅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